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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HANSHUI CEMENT GROUP LIMITED 
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91) 
 

澄清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於2017年10月13日發出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

高等法院訴訟案件HCA2880/2015及對張才奎之禁制令（於2017年7月18日法庭頒令繼

續維持有效）（「禁制令」）。 
 
本公司注意到該公告的中文版中有姓名出現筆誤。 
 
本公司謹此澄清，於2017年10月13日，本公司獲中國山水投資有限公司（「山水投

資」）之小股東趙永魁先生（「趙先生」）通知，趙先生已於2017年10月13日於香

港高等法院對張才奎及山水投資提出不公平損害呈請（案件編號HCMP2219/2017）
，理由為山水投資因為張才奎的行為對小股東帶來不公平損害，該等行為包括「張
才奎與山水投資其他小股東合流，透過強制收購雇員所持有山水投資股份之利益企
圖移除於其他案件中部份山水投資股份之委託管理人，使張才奎重新控制山水投資
。」趙先生更指張才奎已把部份山水投資股份向一家由濟南市政府所設立的新公司

轉售，違反上述禁制令。 
 

 

承董事會命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廖耀強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廖耀強(其替任董事為閻
正為）、李和平及華國威；以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何文琪、羅沛昌、黃之
強、程少明及盧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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